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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李宜靜
電話：03-5216121＃275
電子信箱：05348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北區北門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200200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376580000A_1120020046_ATTACH1.pdf、

376580000A_1120020046_ATTACH2.odt、376580000A_1120020046_ATTACH3.odt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112學年度增置國民中小

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申請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1月19日府教社字第

1120020046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欲申請之學校應依實施注意事項（附件一）。檢附提案

申請表及經費概算表（附件二）各1式2份（無須膠裝），

計畫頁數（含提案申請表）上限為15頁，並請申請學校依

送件檢核表（附件三）於送件前進行檢視。

三、為協助偏遠地區學校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

師，鼓勵偏遠地區學校整合「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

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」申請旨揭計畫，偏遠地

區學校旨案計畫最高得申請經費新臺幣20萬元，並放寬以

代理教師擔任，以具有合格教師證書者為優先。

四、請有意願申請之學校依案附資料於111年2月22日（星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2000030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1/19 13: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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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）前將各校申請資料函報本府，另電子檔(可編輯word檔

及核章掃描之PDF檔)寄至本府承辦人信箱，俾利辦理後續

事宜。

五、申請文件檔案下載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de1zRM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小學、新竹市立中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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